
教育部 113學年度藝術才能(含資賦優異)班計畫-鼓勵教師進修 

研習計畫 

壹、基本資料 

藝術班別 □音樂班  ■美術班  □舞蹈班 

教育階段 □高中    ■國中    ■國小 

研習專題 美術國賽指導 

研習目的 1. 使本市中小學美術班教師及一般美術教師更瞭解全國學生

美術比賽流程、評審趨勢、指導要領。 

2. 增進教師美術教材教法之專業能力，以提升各校參賽作品

水準。 

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承辦單位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小學 

研習地點 泰山國小(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 255號) 

國小:至善樓地下辦公室 

國中:弘毅樓五樓辦公室 

研習日期 113年 11月 9日(星期六) 

實施細則 1. 本次研習分為「國小組」與「國中組」，兩組同時進行。 

2. 報名請自即日起至 11月 6日(星期三)前逕至校務行政系

統/教師研習系統/報名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為

止。 

3. 研習名額:國小組 70人，國中組 70人，共計 140名教師

參與。 

4. 聯絡人: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小學黃主任，聯絡電話: 

29098842分機 150。 

講師簡介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備註 

國中組講師 沈禎 元智大學 退休教授  

國小組講師 吳望如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退休校長  

國中組助教 鐘雲珍 後埔國小 教師  

國小組助教 賴宛玗  廣福國小 教師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貳、活動規劃 

時間 

     組別 

國小組 

(講師:吳望如) 

國中組 

(講師: 沈禎) 

備註 

8:40-9:00 報到&始業式 報到&始業式  

9:00-12:00 繪畫、漫畫、設計的

指導要點 

西畫、漫畫、設計的

指導要點 

請攜帶筆記本。 

12:00-13:30 用餐時間暨午休 用餐時間暨午休 備有午餐。 

13:30-15:30 版畫、水墨、書法的

指導要點 

版畫、水墨、書法的

指導要點 

 

15:30-16:00 綜合座談&結業式 綜合座談  

參、附則 

一、參加學員需全程參與始核發 7小時研習時數。 

二、獎勵：承辦本案有功人員，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

辦法」第 7條第 1項第 5款第 6目核予嘉獎 1次，以及依「新北市政府

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2項第 2款工作

人員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，含主辦人 1人嘉獎 2次。 

肆、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小學交通圖 

 
伍、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